
　　支持理论下民事诉讼当事人

法律意识的实证研究

冯 　 晶 

内容提要：传统研究重视 “法的供给”视角，致力于创设 “良法良制”。通过转向

“对法的需求”视角，本研究基于支持理论和法律意识理论，访谈了 １４２名四类常
见民事诉讼案件的当事人。本研究发现，当事人对司法的信赖分为 “特定支持”和

“普遍支持”两个维度。负面的诉讼经历仅会降低当事人对主审法官 （法院）的评

价 （特定支持），尚未削弱他们对法院系统及司法制度的评价 （普遍支持）。此外，

当事人可以被进一步分为 “门外汉”和 “入门者”。前者不信赖法院的根本原因在

于其法律意识与司法制度间存在巨大的冲突和矛盾；“入门者”的意识则限定于法

律体系内，只在意法官的审判质量。随着司法系统的日渐完善，“入门者”对司法

的信赖有望逐步提升。但 “门外汉”则需要通过 “知情 （法）受益”这一过程先

转化为 “入门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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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研究视角的转向：从 “法的供给”到 “对法的需求”

　　习近平总书记在关于全面依法治国的重要论述中反复强调，“努力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
司法案件中都能感受到公平正义。”〔１〕这一重要论述作为司法工作的核心目标，被先后写

进了十八届四中全会通过的 《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以及

党的十九大报告等重要文件。

　　公正是法治的生命线。司法的运行不能单凭威慑、惩戒等强制手段，因为依靠强制力
只能得到被动、被迫的服从。建立在此基础上的法律秩序不稳固，难以持久。只有当民众

“感受到公平正义”，对司法机关产生信赖和信仰时，才会因此正向激励而更为自愿地守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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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南政法大学法学院讲师，西南政法大学人民法庭研究中心研究员。

本文系西南政法大学２０１８年校级科研资助项目 （２０１８ＸＺＱＮ－０７）的成果。
习近平：《在首都各界纪念现行宪法公布施行三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２０１２年１２月４日），《十八大以来重
要文献选编》上册，中央文献出版社２０１４年版，第９１页。



基于这种对法律的主动的和自愿的服从，才可能真正实现长治久安。〔２〕正如泰勒所言：

“民众的拥护对构建 （统治者）权威的关键性已获证实。研究表明，如果欠缺拥护将导致主

动违法，甚或反体制的行为，比如骚乱。”〔３〕因此，法治建设一方面需要创制 “良法”来

规范人们的行为，管理社会活动；另一方面，法律、司法裁判亦需赢得人们发自内心的拥

护，以 “人们感受得到”的方式来实现公平正义。

　　我国的学术研究历来重视 “法的供给”层面〔４〕———主流的法教义学关注 “良法”的

创制；实证研究也主要围绕司法机关展开。然而，这种传统视角有一个重要局限：它关注

法律的顶层设计，是一种自上而下的 “俯视”视角，却忽略了当事人视角这个维度。因此，

从立法者、司法者的角度转向民众的角度，从 “法的供给”层面转向 “对法的需求”层

面〔５〕进行观察与分析，有着十分重要的现实和理论意义。当事人作为个体时，的确受到

社会结构的制约；但当他们作为群体时，亦会反作用于社会结构，影响社会结构的形成和

建构。他们的思维方式及其对法的理解，完全不同于专业的法律职业群体。他们并不会如

法律制定者所期望的那样，一味被动地遵守法律，毫无保留地接受裁决。他们有着迥异于

立法者与司法者的价值观和一套逻辑自洽的思维方式。唯有走进他们的世界，透过他们的

视角，研究者才有可能看到我国法治的另一个重要维度。

　　官方数据显示，我国的司法公信力面临挑战。仅在 ２００５年，涉及一审案件的信访就达
４，１４０，０００件。２００９年信访至最高人民法院的案件达２１０，９４３件，几乎是２００６年的两倍。〔６〕

甚至在２０１６年，某离婚案件的当事人仅因不满判决结果，便残忍地杀害了主审法官。〔７〕学
术研究也展示了类似的图景。比如，胡铭发现，超过 ７０％的受访者认为民众并不信任司法
机关。〔８〕四川高院课题组也观察到，“社会公众对司法现状的整体满意度是偏低的”。〔９〕

类似的状况也为高敏 （Ｇａｌｌａｇｈｅｒ）的一项研究所揭示。通过研究上海市劳动纠纷的当事人，
她发现，诉讼经历显著降低了人们对司法系统的信赖度。民众在与司法机关打过交道后普

遍心生不满，质疑司法不公。〔１０〕

　　现有研究虽颇具价值，但它们普遍存在一个缺憾：均开展于法院外，没有直接访谈到
当事人。〔１１〕譬如，高敏独立的研究以及她与同事合作的研究关注劳动纠纷，数据采集于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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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郑成良、张英霞：《论司法公信力》，《上海交通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２００５年第５期，第５页；
［美］汤姆·泰勒：《人们为什么遵守法律》，黄永译，中国法制出版社２０１５年版，第３９页以下。
ＴｏｍＴｙｌｅｒ，ＴｈｅＲｏｌｅｏｆＰｅｒｃｅｉｖｅｄＩｎｊｕｓｔｉｃｅｉｎＤｅｆｅｎｄａｎｔｓ’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ｓｏｆＴｈｅｉｒＣｏｕｒｔｒｏｏｍＥｘｐｅｒｉｅｎｃｅ，１８Ｌａｗ＆ＳｏｃｉｅｔｙＲｅ
ｖｉｅｗ５１（１９８４）．
关于 “法的供给”（ｓｕｐｐｌｙｏｆｌａｗ）层面，参见 ＨｅｎｄｌｅｙＫａｔｈｒｙｎ，ＥｖｅｒｙｄａｙＬａｗｉｎＲｕｓｓｉａ，ＮｅｗＹｏｒｋ：ＣｏｒｎｅｌｌＵｎｉ
ｖｅｒｓｉｔｙＰｒｅｓｓ，２０１７，ｐ．２．
关于 “对法的需求”（ｄｅｍａｎｄｆｏｒｌａｗ）层面的论述，参见上引Ｋａｔｈｒｙｎ书，第２页；ＭａｒｙＥ．Ｇａｌｌａｇｈｅｒ，Ｍｏｂｉｌｉｚｉｎｇｔｈｅ
ＬａｗｉｎＣｈｉｎａ：“ＩｎｆｏｒｍｅｄＤｉｓｅｎｃｈａｎｔｍｅｎｔ”ａｎｄｔｈｅ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ｏｆＬｅｇａｌＣｏｎｓｃｉｏｕｓｎｅｓｓ，４０Ｌａｗ＆ＳｏｃｉｅｔｙＲｅｖｉｅｗ７８３
（２００６）．
２００６年信访至最高人民法院的案件量是１４０，５１１。数据来自于最高人民法院２００５、２００６、２００９年度工作报告。
参见澎湃新闻：《北京３８岁女法官马彩云遭枪击殉职，两名歹徒逃跑后自杀身亡》，ｈｔｔｐｓ：／／ｗｗｗ．ｔｈｅｐａｐｅｒ．ｃｎ／
ｎｅｗｓＤｅｔａｉｌ＿ｆｏｒｗａｒｄ＿１４３６８３１？ｈｏｔＣｏｍｍ＝ｔｒｕｅ，２０１９年１２月２１日最后访问。
参见胡铭：《司法公信力的理性解释与建构》，《中国社会科学》２０１５年第４期，第９８页。
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课题组等：《人民法院司法公信力调查报告》，《法律适用》２００７年第４期，第３８页。
参见前引 〔５〕，Ｇａｌｌａｇｈｅｒ文，第７８５页以下。
江西高院的研究是个例外，它接触到了当事人。参见江西省高级人民法院课题组等：《人民法院司法公信力现

状的实证研究》，《中国法学》２０１４年第２期，第９２页以下。但该研究采用的是问卷调查的方法，关于这一
方法的缺陷后文将有详细讨论。



海某司法援助中心。〔１２〕但劳动纠纷仅有极少数进入到法院，大多数则只经历了劳动仲裁程

序。因为数据采集于法院之外，所以，高敏样本里参加过诉讼的人不仅数量极少，且不成

比例地低 （ｄｉｓｐｒｏｐｏｒｔｉｏｎａｔｅｌｏｗ），故其样本代表性欠佳———不足以代表普通民事案件的当事
人。而这一问题也普遍存在于国内学者的研究中。事实上，兰德瑞的问卷调查就得出了不

同于高敏等人的结论。他发现，有过诉讼经历的民众大多对司法持正面评价，且这种积极

态度会影响那些没有诉讼经历的人。〔１３〕由此可见，囿于研究方法，学者们尚未能就中国司

法公信力之现状达成共识。借助于对当事人的直接访谈，则有望真正解决这一问题。

　　此外，国内外研究均未意识到司法公信力下辖双重维度：特定支持 （ｓｐｅｃｉｆｉｃｓｕｐｐｏｒｔ）
与普遍支持 （ｄｉｆｆｕｓｅｓｕｐｐｏｒｔ）。〔１４〕前者关注的是对作出具体裁判的法院和法官的评价；后者
则关注人们对司法体制整体的拥护程度。这两者差异极大，应分别予以讨论。〔１５〕由于忽略

了这一点，现有研究过分简化了司法公信力这一复杂的现象。

　　司法公信力之所以面临挑战，现有文献普遍认为其症结在于：虽然我国在立法层面已
取得长足进步，但这套 “良法”却缺乏足够力量来按照自己的逻辑运行。换言之，法外因

素仍在一定程度上左右司法的运转 （如行政机关的干预）；司法系统内存在的腐败滥权、玩

忽职守现象仍难以禁绝；一些法官业务素质不佳也致使办案程序不合法、审判质量不高或

者同案无法同判。〔１６〕但原因果真如此吗？事实上，与司法公信力提振乏力相对的是日益提

升的审判质量。江西高院的调研就显示：近年来，法官的综合素质在不断提升，司法越发

透明规范，案件的审理也取得了切实的进步。然而，该研究也发现，虽然审判质量不断趋

好，但 “司法公信力并未……相应提升，在很多表征上还呈下降态势，司法权威不如以往，

人民群众不信任法院的情绪滋生蔓延”。〔１７〕由此可见，法官素质不佳或法外因素干预等原

因并不具有足够的解释力，应该还有其他更为重要的因素左右着人们对司法公信力的态度。

　　鉴于当前研究之不足，笔者直接以诉讼当事人为研究对象，在珠三角某基层法院开展
了为期三个月的调研。不同于依靠问卷调查来收集数据的国内研究，本文主要采用民族志

（ｅｔｈｎｏｇｒａｐｈｙ）的研究方法。〔１８〕该方法有助于系统、深入地研究人们的法律意识，挖掘其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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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前引 〔５〕，Ｇａｌｌａｇｈｅｒ文，第７８８页；ＭａｒｙＥ．Ｇａｌｌａｇｈｅｒ＆ＹｕｈｕａＷａｎｇ，ＵｓｅｒｓａｎｄＮｏｎＵｓｅｒｓ：ＬｅｇａｌＥｘｐｅｒｉｅｎｃｅ
ａｎｄＩｔｓＥｆｆｅｃｔｏｎＬｅｇａｌＣｏｎｓｃｉｏｕｓｎｅｓｓ，ｉｎＭａｒｇａｒｅｔＹ．Ｋ．Ｗｏｏ＆ＭａｒｙＥ．Ｇａｌｌａｇｈｅｒ（ｅｄｓ．），ＣｈｉｎｅｓｅＪｕｓｔｉｃｅ：ＣｉｖｉｌＤｉｓｐｕｔｅ
ＲｅｓｏｌｕｔｉｏｎｉｎＣｏｎｔｅｍｐｏｒａｒｙＣｈｉｎａ，ＮｅｗＹｏｒｋ：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Ｐｒｅｓｓ，２０１１，ｐｐ．２０４ｆ．
ＳｅｅＰｉｅｒｒｅＬａｎｄｒｙ，Ｔｈｅ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ａｌＤｉｆｆｕｓｉｏｎｏｆＣｏｕｒｔｓｉｎＣｈｉｎａ：ＥｖｉｄｅｎｃｅｆｒｏｍＳｕｒｖｅｙＤａｔａ，ｉｎＴｏｍＧｉｎｓｂｕｒｇ＆Ｔａｍｉｒ
Ｍｏｕｓｔａｆａ（ｅｄｓ．），ＲｕｌｅＢｙＬａｗ：ＴｈｅＰｏｌｉｔｉｃｓｏｆＣｏｕｒｔｓｉｎＡｕｔｈｏｒｉｔａｒｉａｎＲｅｇｉｍｅｓ，ＮｅｗＹｏｒｋ：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Ｐｒｅｓｓ，
２００８，ｐｐ．２０７－２３４．
该概念源于政治学，后被引入到法学领域。参见 ［美］戴维·伊斯顿： 《政治生活的系统分析》，王浦劬主

译，人民出版社２０１２年版，第２５６页以下。
同上。

参见郑成良：《法治公信力与司法公信力》，《法学研究》２００７年第４期，第１５５页；前引 〔９〕，四川省高级
人民法院课题组等文，第３８页以下；龙宗智：《影响司法公正及司法公信力的现实因素及其对策》，《当代法
学》２０１５年第３期，第３页以下。
前引 〔１１〕，江西省高级人民法院课题组等文，第１０６页。
该方法的特点是通过进入真实的生活场景 （在本研究中是真实的诉讼），借助深度访谈和细致观察来深度挖

掘、描述和揭示某一群体的价值观念、信仰以及行为。它的优点在于展示受访者真实的生活状态，尤其是从

受访者的角度来揭示他们眼中的现实、认知和观念。它是一种质性实地研究 （ｑｕａｌｉｔａｔｉｖｅｆｉｅｌｄｒｅｓｅａｒｃｈ）方法。
对此方法的详细介绍，参见ＥｌｌｅｎＰｅｒｅｃｍａｎ＆ＳａｒａＲ．Ｃｕｒｒａｎ（ｅｄｓ．），ＡＨａｎｄｂｏｏｋｆｏｒＳｏｃｉａｌＳｃｉｅｎｃｅＦｉｅｌｄ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Ｅｓ
ｓａｙｓａｎｄＢｉｂｌｉｏｇｒａｐｈｉｃＳｏｕｒｃｅｓｏｎ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ＤｅｓｉｇｎａｎｄＭｅｔｈｏｄｓ，Ｃａｌｉｆｏｒｎｉａ：ＳａｇｅＰｕｂ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Ｉｎｃ．２００６，ｐ．４７．



满意法院的根本原因。在接下来的部分，本文将搭建理论框架，然后介绍研究方法并分析

当事人的法律意识。最后，本文将进行理论层面的探讨。

二、理论框架与研究数据

　　当法律被制定出来，进入具体的司法实践后，其对社会生活的建构不单单基于自上而
下单方面的规范和制约，也受到被约束个体自下而上的作用和影响。〔１９〕

　　 （一）理论框架

　　１．法律意识理论
　　法律意识是指 “那些与法相关的价值观和态度，决定了什么时候、为什么以及在哪里，

人们会求助或背离法和政府”。〔２０〕该理论兴起于 ２０世纪 ６０、７０年代的美国，目前已发展
成十分经典的实证法学研究进路，因为它在解释法和法律体系的特征、实施及效力方面意

义非凡，能帮助我们更全面地了解和评估法律体系。〔２１〕

　　在我国，关于法律意识的实证研究还非常少。目前法学界对法律意识还停留在抽象的、
形而上学的探讨上，而不是 “经验世界的分析”。〔２２〕且这些研究对这一重要理论的解读过

于简单，尚未意识到其丰富的层次和内涵。〔２３〕而现有的少量实证研究则主要针对农村阶层

或者普通市民，〔２４〕虽颇具价值，却有如下缺憾：

　　首先，这些研究采用大规模问卷调查的方法来探究人们对司法制度的一般性、普遍性
态度。囿于此方法，他们的研究里看不到具体的 “人”。〔２５〕在这些研究里，“人”以群体、

抽象的方式存在着，隐匿在一连串的数字背后，令我们只见森林，不见树木。事实上，当

我们转换视角，采用一对一深度访谈时，则会看到一个个鲜活的个体，看到他们的喜怒哀

乐和对法的具体认知。我们会看到，人们的法律意识并非一种无序的存在，而是有着一套

逻辑自洽的模式，其背后有着深层次的结构性原因。

　　其次，现有的实证研究均为量化研究，其目的在于抽象、概括出人们对于法律的宏观
态度。因此，不可避免地，它会将人们对于法的理解和使用平面化、抽象化。它假定人们

对法的态度是静止的，而忽略了意识会随着人们经历的变化而变化。它又假定人们对法持

统一的立场，而未意识到人们对法的不同维度有着不同的解读。事实上，“法律意识作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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详细的论述参见 ［美］尤伊克、西贝尔：《法律的公共空间———日常生活中的故事》，陆益龙译，商务印书馆

２００５年版，第３１页以下；ＡｕｓｔｉｎＳａｒａｔ，ＳｔｕｄｙｉｎｇＡｍｅｒｃｉａｎＬｅｇａｌＣｕｌｔｕｒｅ：ＡｎＡｓｓｅｓｓｍｅｎｔｏｆＳｕｒｖｅｙＥｖｉｄｅｎｃｅ，１１Ｌａｗ＆
ＳｏｃｉｅｔｙＲｅｖｉｅｗ４２７（１９７７）．
ＬａｗｒｅｎｃｅＦｒｉｅｄｍａｎ，ＬｅｇａｌＣｕｌｔｕｒｅａｎｄＳｏｃｉａｌ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４Ｌａｗ＆ＳｏｃｉｅｔｙＲｅｖｉｅｗ３４（１９６９）．
参见前引 〔１９〕，Ｓａｒａｔ文，第４２７页以下。
前引 〔１４〕，伊斯顿书，第５页。
这类研究的代表，参见李步云、刘士平：《论法与法律意识》，《法学研究》２００３年第４期，第７０页以下；李
步云：《法律意识的本原》，《中国法学》１９９２年第６期，第５１页以下。
例如，郑永流等：《中国农民法律意识的现实变迁———来自湖北农村的实证研究》，《中国法学》１９９２年第 ６
期，第９２页；冯仕政：《法社会学：法律服从与法律正义———关于中国人法律意识的实证研究》， 《江海学
刊》２００３年第４期，第９９页；前引 〔８〕，胡铭文，第８５页。
怀特在他的著作中同样指出，人们对科纳维尔社区的了解多来自于空泛的描述或统计数据，而 “在这样的描

绘中有一个错误：其中没有人”。ＳｅｅＷｉｌｌｉａｍＦｏｏｔｅＷｈｙｔｅ，ＳｔｒｅｅｔＣｏｒｎｅｒＳｏｃｉｅｔｙ，Ｃｈｉｃａｇｏ：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ｏｆＣｈｉｃａｇｏ，
１９９３，ｐ．ｘｖ．



化的一部分，包含情景的特性以及这个情景所被理解的全部背景”。〔２６〕它具有情景的独特

性，也必须放置回该情境产生的背景下去理解。正如道格拉斯所言，背景对意义的建构具

有决定性作用。比如，何为 “脏”就必须结合背景来理解———只有当其身处不协调的背景

时，方为 “脏”。〔２７〕同样，当事人的法律意识也必须放置回当时的纠纷和他所经历的诉讼

细节中去解读。例如，偷牛这一行为虽被国家法认定为盗窃，但在鲁菲尼笔下的撒丁岛，

却并不被当地人视为犯罪。相反，这在当地被视为一种勇气和力量的象征。〔２８〕

　　再次，现有研究主要调研人们对正式法律制度的态度。但是，“把法律的边界确定为正
式机构的场所，会使得我们的视野大大变窄”。〔２９〕事实上，法是一种复杂的结构，有多个

切面。它不仅仅存在于厚厚的法典中，于生活中也无处不在。例如，通过从普通人的视角

来研究法，尤伊克和西贝尔揭示了 “法律性”〔３０〕是生活关系中内含的特征，而非由外部机

构强加于社会生活的附属物。这种超越制度边界的视角有助于寻根究底法的内涵和外延。

譬如，如果有人在一条公共街道上铲尽雪，辟出了停车空地且放了把旧椅子，椅子的主人

就自然享有了此处空间的使用权。此处的 “使用权”显然不符合法律中财产权的定义，但

在生活中，它却依然产生了排除他人使用的效果。椅子的主人并未将其行为命名为有益或

有害占有，相反，财产权的获得是依据传统观念———投入和劳动可以获得财产权。〔３１〕由此

可见，法既 “自上而下”制定，也 “自下而上”产生。法 （或权利）蕴含于人与人的关

系、文化以及社会结构中，制定法并不能完全涵盖法的所有概念。

　　基于以上对法律意识理论的探讨和对既有研究的反思，本文采用民族志的方法开展研
究，且不囿于人们对制定法这一层面的态度，而是将进一步深度挖掘当事人对 “法律性”

的理解。在本文中，意识是指 “人们对 ‘自然’和常规的做事方式、对言谈举止的习惯性

模式以及对世界常识性理解的一种认知”。〔３２〕它不是人们刻意的行为，而是他们日常生活

中下意识的、常规性的观念。法律意识则是 “个人……对建构法律性过程的参与”。〔３３〕

　　２．支持理论
　　政治学领域的核心命题是：某些政治系统为何能稳定、持久地生存，而其他的则不幸
分崩离析？在这一领域，影响极为深远的当属伊斯顿的系统分析理论。伊斯顿指出，一个

政治系统要维持稳定，必须得到系统成员最低限度的支持。如果任由不满的情绪滋生、蔓

延而不加以回应、应对，则可能导致系统崩溃。〔３４〕他进一步指出，存在两种截然不同的支

持：特定支持和普遍支持。〔３５〕前者与政治系统的特定输出密切相连，是指对当权者及其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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ＳａｌｌｙＥｎｇｌｅＭｅｒｒｙ，ＧｅｔｔｉｎｇＪｕｓｔｉｃｅａｎｄＧｅｔｔｉｎｇＥｖｅｎ，Ｃｈｉｃａｇｏ：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ｏｆＣｈｉｃａｇｏＰｒｅｓｓ，１９９０，ｐ．５．
ＳｅｅＭａｒｙＤｏｕｇｌａｓ，ＰｕｒｉｔｙａｎｄＤａｎｇｅｒ：Ａｎ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ｏｆＣｏｎｃｅｐｔｓｏｆＰｏｌｌｕｔｉｏｎａｎｄＴａｂｏｏ，Ｒｏｕｔｌｅｄｇｅ，２００１，ｐ．３７．
ＳｅｅＪｕｌｉｏＬ．Ｒｕｆｆｉｎｉ，ＤｉｓｐｕｔｉｎｇＯｖｅｒＬｉｖｅｓｔｏｃｋｉｎＳａｒｄｉｎｉａ，ｉｎＬａｕｒａＮａｄｅｒ＆ＨａｒｒｙＦ．Ｔｏｄｄ（ｅｄｓ．），ＴｈｅＤｉｓｐｕｔｉｎｇ
Ｐｒｏｃｅｓｓ：ＬａｗｉｎＴｅｎＳｏｃｉｅｔｉｅｓ，ＮｅｗＹｏｒｋ：Ｃｏｌｕｍｂｉａ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Ｐｒｅｓｓ，１９７８，ｐｐ．２０９－２４６．
前引 〔１９〕，尤伊克等书，第３７页。
根据尤伊克和西贝尔的定义，法律性 （ｌｅｇａｌｉｔｙ）是指那些通常被认为具有法律性质的意义、权威来源以及文
化实践。参见上引尤伊克等书，第３４页。
该例子的背景是美国社会。参见上引尤伊克等书，第２１页。
参见前引 〔２６〕，Ｍｅｒｒｙ书，第５页。
前引 〔１９〕，尤伊克等书，第４５页。
参见前引 〔１４〕，伊斯顿书，第１９９页以下。
同上书，第２５６页以下。在该书中，“ｄｉｆｆｕｓｅｓｕｐｐｏｒｔ”被翻译为 “弥散支持”，但此种译法不便于读者理解，

故本文将其翻译为 “普遍支持”。



体政策、决策的支持；〔３６〕而后者独立于日常输出的影响，是对制度权威性的信仰。相较特

定支持，普遍支持对维护统治更为关键，因为它构成了一个善意的蓄积池，令系统成员能

容忍损害自己直接利益的输出。〔３７〕因此，它才是统治的根基。

　　特定支持和普遍支持的划分被引入到法学领域，用来研究民众对法院系统的信赖和支
持。此处，对于普遍支持的考察涉及的是民众对司法制度的忠诚度，主要表现为他们是否

认可该制度，是否承认该制度的权威性。在具体研究中，对最高法院、法院共同体以及司

法体系的评价均关涉普遍支持。对于特定支持的考察涉及的则是人们对作出判决的诉讼法

院、主审法官或对具体判决结果的评价。〔３８〕学者们发现，在法学领域，这两个维度的区分

也十分重要———特定支持的降低并不会显著削弱普遍支持。布鲁克斯和琼 斯劳特发现，高

收入人群对于 “黑人在具体的诉讼中会受到公平对待”这一观点较为怀疑 （特定支持），但

他们却普遍信任最高法院和法院共同体 （普遍支持）。〔３９〕类似地，卡尔代拉和吉布森也指

出，普遍支持和特定支持并不一致：尽管非裔美国人批评具体的政策 （特定支持），但他们

对司法制度却高度信任 （普遍支持）。〔４０〕

　　遗憾的是，研究中国法律意识的学者，无论国内学者还是国外学者，并未充分意识到
法律意识内含这两个不同的维度。国内学者只注意到了普遍支持这一维度。例如，胡铭一

文询问受访者：“你认为老百姓现在信任公安司法机关吗？”〔４１〕该研究不仅未将公安机关与

司法机关区别开来，还笼统地使用了 “司法机关”这个概念，未将具体的诉讼法院 （特定支

持）与整个法院系统 （普遍支持）区别对待，没有采用不同的问题来分别询问人们对这两者

的态度。因此，该文的结论 “司法公信力低” （超过７０％的受访者不信任司法机关）就变得
颇为含糊和模棱两可。我们无法知道受访者在回答 “不信任”时，心中所指的究竟是对诉讼

法院不信任，还是对法律和整个法院系统不信任。类似的问题也存在于国内其他研究中。〔４２〕

　　事实上，当本研究明确区分普遍支持和特定支持这两个维度时，得到了与胡铭的研究
截然不同的结论。虽然当事人指责具体的司法裁判，不满于具体的办案法官，但绝大部分

当事人对司法体系依旧保有较高的信赖和信任。

　　与国内学者相反，高敏等则只注意到了特定支持这一维度。〔４３〕他们将具体的办案法院
与整个法院系统等同起来，错误地认为人们对这两者的认知是无差别的。事实上，高敏等

人所观察到的民众的 “不信任”仅属于特定支持的范畴，它针对的是 “特定对象”———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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Ｉｎｃｏｍｅ，ａｎｄＰｅｒｃｅｐｔｉｏｎｓｏｆｔｈｅＵ．Ｓ．ＣｏｕｒｔＳｙｓｔｅｍ，１９ＢｅｈａｖｉｏｒａｌＳｃｉｅｎｃｅｓａｎｄｔｈｅＬａｗ２４９（２００１）；ＧｒｅｇｏｒｙＡ．Ｃａｌｄｅｉｒ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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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９２）．
同上引 Ｂｒｏｏｋｓ等文，第２４９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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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引 〔８〕，胡铭文，第９７页。
参见前引 〔１１〕，江西省高级人民法院课题组等文，第９２页以下。
参见前引 〔５〕，Ｇａｌｌａｇｈｅｒ文，第７８３页以下。



个具体的法院。遗漏普遍支持是高敏等人的研究中最大的缺憾，因为普遍支持才是决定政

治系统稳定的关键性因素。〔４４〕普遍支持是指那些支持体制运行的根深蒂固的意识形态。相

较于特定支持，作为系统支撑的普遍支持更为稳定。〔４５〕它解释了，为什么人们虽然已对政

治系统的某些决议或决策者心生不满，却依旧愿意维持和支持 （而不是试图颠覆）该系统。

那是因为，总体上，他们仍旧对该系统以及该系统的组织架构保有较高的信任度。

　　 （二）研究数据

　　１．数据采集地
　　本研究的数据于２０１５年秋采集于我国东部沿海 Ｓ市某基层人民法院 （Ｓ法院）。之所以
选择 Ｓ法院，是因为其所在的 Ｓ市是我国最富裕的城市之一，该市 ２０１５年人均 ＧＤＰ高达
１２０，０００元。作为改革开放最早的城市之一和司法改革的前沿阵地，Ｓ市具有十分优质的司
法资源。仅笔者所调研的 Ｓ法院就有８０多名一线法官。他们全部拥有本科以上学历，部分
法官甚至取得了硕士乃至博士学位。该院推行司法改革数十年，绝大多数司法改革制度都

在具体审判中得到了较为彻底的落实。

　　２．数据收集
　　本研究的分析主要基于对当事人的深度访谈。Ｓ法院所有的司法文书均放在一楼传达室
等待当事人领取。笔者于２０１５年６月２０日至８月２１日，以及９月２１日至１０月２３日在该
院传达室门口等候，对前来领取判决书的符合条件的当事人提出访谈邀请。这些条件是：

（１）四类民事案件：合同纠纷、侵权纠纷、离婚纠纷 （包括同居关系中的财产纠纷）以及

劳动纠纷。〔４６〕（２）双方当事人中至少有一方为自然人。
　　在此期间，共有 ２４３名当事人满足条件。填写了问卷的当事人为 １４２名，反应率为
５８％。填写问卷的当事人中有１０５人同时接受了深度访谈。为避免法院场所影响访谈效果，
妨碍当事人披露自己的真实想法，所有访谈均于一独立封闭的小房间内进行。该房间位于 Ｓ
法院一楼角落，隔音良好。在整个访谈过程中，笔者也反复强调自己作为独立研究员的身

份，以此撇清与法院的关系。访谈时间至少３０分钟，平均时长为一小时左右。
　　访谈是半结构化的。一方面，笔者希望了解他们对司法体系的看法和态度，因此设计了二
十多个问题，〔４７〕让他们在给定的选项中选择答案。答案选项是五点的李克特五刻度量表，〔４８〕

从非常正面到非常负面。同时，笔者也重点询问了他们的预期、案件的判决结果以及他们

就判决结果相对于预期的评价 （如比预期更好还是更差）。但笔者的意图不限于此。除了提

问，笔者更多的是鼓励当事人聊他想聊的任何话题。这种方法非常有效，当事人分享了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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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４〕
〔４５〕
〔４６〕

〔４７〕

〔４８〕

这里的政治系统并不特指党政机构，也包括法院系统。

参见前引 〔１４〕，伊斯顿书，第２５６页以下。
之所以选择这四类案件，因为它们是最常见的民事案件。在 Ｓ法院，近９０％的民事案件 （不含商事案件）都

属于这四类。

这些问题的设计借鉴了国外相关领域的经典研究，因此解决了效度 （ｖａｌｉｄｉｔｙ）问题。参见前引 〔３〕，Ｔｙｌｅｒ
文，第５１页以下；ＡｌｌａｎＬｉｎｄｅｔａｌ．，ＩｎｔｈｅＥｙｅｏｆｔｈｅＢｅｈｏｌｄｅｒ：ＴｏｒｔＬｉｔｉｇａｎｔｓ’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ｓｏｆｔｈｅｉｒＥｘｐｅｒｉｅｎｃｅｓｉｎｔｈｅ
ＣｉｖｉｌＪｕｓｔｉｃｅＳｙｓｔｅｍ，２４Ｌａｗ＆ＳｏｃｉｅｔｙＲｅｖｉｅｗ９５３（１９９０）；Ｏｈｂｕｃｈｉｅｔａｌ．，ＰｒｏｃｅｄｕｒａｌＪｕｓｔｉｃｅａｎｄｔｈｅＡｓｓｅｓｓｍｅｎｔｏｆＣｉｖ
ｉｌＪｕｓｔｉｃｅｉｎＪａｐａｎ，３９Ｌａｗ＆ＳｏｃｉｅｔｙＲｅｖｉｅｗ８７５（２００５）．
李克特量表是问卷调查中最常用的量表。它由李克特发展出来，旨在通过使用标准化的回答分类来提高社会

研究中的测量层次。本文采用的是李克特五刻度量表 （ｆｉｖｅｐｏｉｎｔＬｉｋｅｒｔＳｃａｌｅ），它提供了五种回答类型，供受
访者择其一。这五种类型分别为非常正面、比较正面、中立、比较负面与非常负面。参见 ［美］艾尔·巴

比：《社会研究方法》，邱泽奇译，华夏出版社２００９年版，第１７１页。



多有意思的故事。所聊话题主要涉及：他们在来法院前有何种期待？期待的基础和理由是

什么？他们追求的公平正义是什么？笔者也与他们聊到案件的具体细节，包括证据、程序

和具体的法律条文等。

　　除了访谈当事人，笔者还对 Ｓ法院的８名法官进行了深度访谈。他们均为这四类案件的
主审法官，其中两人为民事审判庭的庭长。访谈目的在于了解法官判案的逻辑和依据，以

及他们和当事人在具体案件中的互动情况。

　　３．数据的特征
　　受访当事人涵盖了多个阶层、多种职业。在这 １４２名受访人中，约一半 （４８％）具有
大专及以上学历；３０％是高中学历；２２％只有初中学历。过半 （５９％）受访者月收入超过
５，０００元，超过了 Ｓ市 ２０１５年的平均收入。３３％的当事人为蓝领工人或处于待业状态；
３０％为白领、公务员 （含事业单位人员）或企业管理层；２１％为私营业主。此外，受访当
事人中仅一小部分 （３５％）聘请了代理律师。

三、当事人在普遍支持层面的法律意识

　　如前所述，高敏等研究指出，法律经历会降低人们对司法体系的信赖———人们在诉讼中
会意识到制度的种种缺陷，从而质疑其公正性，并滋生不满。这一过程被概念化为 “知情

去魅”（ｄｉｓｅｎｃｈａｎｔｍｅｎｔ）。〔４９〕但本研究发现，高敏等人的观点其实过分简单了。我国当事人
的法律意识有着更为复杂的结构。的确，负面的诉讼经历会降低当事人对主审法官 （或受

理法院）的信赖 （后文有详细讨论），但这种影响仅限于特定支持层面。本研究进一步发

现，负面的诉讼经历并不会显著降低当事人在普遍支持层面的态度———不会显著降低他们对

法院系统和法律的评价和信任。相反，司法改革后更透明公开的诉讼程序在一定程度上有

助于提升当事人对法院系统的信赖。

　　如表１所示，只有少数当事人在普遍支持层面持负面态度。如被问及是否认为 “总的

来说，大部分法官的工作完成得不错”时，仅 １６％的当事人持负面态度，６９％的当事人则
予以积极评价。同样，被问及是否信任法院系统时，仅 １４％的受访者表示不信任。此外，
仅有１２％的受访者怀疑我国法律的公正性。

表１　受访者在普遍支持层面的态度〔５０〕

问题 负面态度 积极态度 中性态度 人数

１．总的来说，大部分法官的工作完成得不错 １６％ ６９％ １５％ １４０

２．我信任中国的法院系统 １４％ ６０％ ２６％ １４０

３．大部分法院严格依法判案 １５％ ６５％ ２０％ １３６

４．大部分法官对当事人是真诚的，不欺瞒 １６％ ６１％ ２３％ １３８

５．中国法律本身是设计得很公平公正的 １２％ ６０％ ２８％ １３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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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９〕
〔５０〕

前引 〔５〕，Ｇａｌｌａｇｈｅｒ文，第７８３页。
未报告答案的受访者被处理为缺省值 （ｍｉｓｓｉｎｇｄａｔａ），缺省值被排除在统计分析之外。例如，关于第 ５个问
题，有效的回答是１３５个 （见该栏最后一列），因此，这一栏中的百分比的计算基数为１３５（而不是受访者人
数１４２）。



　　接下来的深度访谈也印证了以上的数据———虽然负面的诉讼经历显著降低了当事人对判
决结果和判案法官的评价 （特定支持层面），但他们普遍对法院系统和法律持有较为正面的

评价 （普遍支持层面）。

　　邹 （ＩＮ１５０４２０１３）：〔５１〕交通事故的原告，湖南籍人，五十多岁，街道办的环卫工人。因
着对法院的高度期许，他选择起诉事故的肇事方和保险公司。

　　邹：“刚开始，我觉得中国的法律还是比较公平合理的。”但是，诉讼的过程和结果令
他对法院失望极了。他抱怨诉讼并未实现公平正义： “但现在打了官司，觉得在现实中来

说，肯定是不公平的，非常不公平的。”

　　笔者：“你是指中国的法律规定不公平吗？我指的是国家颁布的法律，就是那些法条、
法规。比如像民法、刑法这些规定。”

　　邹：“我还是相信法律的。法律规定基本上是公正的，法律基本上还是为人民服务的，
主要是下面的人没有依法执行。法律本来是制定来保护老百姓的，但是有权的利用这个法

律来侵犯老百姓的利益。我觉得主要是执行做得不好，法律条文还是不错的……这么说吧，

如果真正地按中国的法律来说的话，我这个判决结果就不会是这样的。”

　　笔者：“那您现在信任中国的法院系统吗？”
　　邹：“这个我还是信任的。大部分法官应该都很好。”
　　不同于高敏等人的结论，在邹眼里，主审法官和整个法院系统并非统一的整体。他将
两者作了明确的区分。虽然对主审法官十分失望，他仍旧相信 “法律规定基本上是公正的”

“法律条文还是不错的”“大部分法官应该都很好”。不愉快的诉讼经历并未降低他对法院系

统的评价，他依旧持有积极的普遍支持。

　　对于本案的失利，他有一套自己的解释。在他看来，败诉的责任既不在己方，也不因
为法律制度有缺陷。他认定的 “罪魁祸首”是法官———主要是因为法官滥用职权，因为邹

坚信自己的诉求是合理合法的。他告诉笔者，自己一定会上诉。他寄希望于中院的法官能

帮自己获得 “公平正义”。

　　离婚案件的被告钟 （ＩＮ１５０１３４０）在诉前也深深信赖法院。他说：“刚开始，我觉得法
院很神圣，维护人民正当权利，是公平、公正的地方……法院是保护人民利益的地方，有

父母官的感觉。”但是，经历了这场诉讼后，他深感失落：“因为他 （法官）这么判，所以

我感觉不到公平……我觉得他没有做好自己的本职工作。”但即便对法官很失望，钟依旧信

任法院系统和法律。

　　笔者：“总的来说，您觉得大部分法官的工作完成得怎么样？”
　　钟：“从新闻还有各方面的消息来看，大部分法官还是不错的。我觉得徇私枉法的还是
小部分。”

　　笔者：“您是否信任中国的法院系统？”
　　钟：“这个我还是比较信任的。”
　　笔者：“您觉得中国的法律本身 （笔者解释了这里所讲的法律是什么意思）设计得是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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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１〕 应学术伦理的要求，本研究所有人名均为匿名。访谈的编号采通行的做法：ＩＮ是访谈 （ｉｎｔｅｒｖｉｅｗ）的缩写，
１５表示受访的年份２０１５年，０４为案件类型的编号 （０１为离婚纠纷，０２为合同纠纷，０３为劳动纠纷，０４为
侵权纠纷），２０１３是该当事人的编号 （当事人编号随机采取两位至四位数）。



正的吗？”

　　钟：“这个我觉得是。法律的设计都是公平的。”
　　笔者：“即使经历了不愉快的经历，您还是相信法律？”
　　钟：“对，毕竟中国还是要靠法律来维持，没有法律，社会就乱了。一个判决错了，只
能代表这一个判决……经过这个程序之后，我觉得法院比前几年要好多了，从各方面来说，

都要好得多了。最起码来说，从透明度来说，都要好得多。退一万步来说，现在虽然不能

左右判决结果，但是最起码该走的程序，他还是必须要走。不像过去那样是完全的强权，

他只要打一个官司，就可以想怎么你就怎么你。”

　　以上的对话显示，钟依旧对法院系统和法律持积极评价。负面的诉讼经历并未侵蚀他
对司法的信赖。他将自己的失利归结为运气不好，遇到了 “坏法官”，但并不由此推及整个

法院系统。此外，钟之所以持积极评价，还在于当前的法院更加公开和透明。虽然繁杂的

诉讼程序、中立被动的法官以及陌生的法律规定令钟无所适从，降低了他对具体案件裁判

的评价，但同时，司法改革带来的公开和透明也显著提升了他对法院的好感。而专业化改

革后严格的诉讼程序约束了法官，降低了诉讼的随意性，也令他更有安全感和确定感。

　　邹和钟的态度并非个案。侵权案件的原告孙 （ＩＮ１５０４１６）是个五十来岁的商人。他对
法官和法院十分不满，埋怨道：“我以前认为法院是维护公平的。经历过这些 （他指诉讼）

后，我觉得很不公平。”但被问及普遍支持时，他依旧给予了积极评价，并解释道：“我认

为现在相比以前还是好多了。有改进。以前 （法院）理都不理你，现在还可以按照正常程

序，还可以咨询，以前你根本没法，这个推，那个不理你。门难进，脸难看，事儿难办。

不找人，办不了事儿。”同样，劳动案件的原告胡 （ＩＮ１５０３１３） （公司保安）虽埋怨法官，
但依旧信赖法院系统。他表示：“我还是相信这一点 （大部分法官是依法判案的）。我觉得

不公平可能还是少部分。我想法院也不是开着玩的，是不是？”受过高等教育的当事人也表

现出了类似的法律意识。交通事故的原告李 （ＩＮ１５０４２２２）有本科学历。
　　笔者：“总的来说，您觉得大部分法官的工作完成得怎么样？”
　　李：“大部分还是可以的。”
　　笔者：“您是否信任中国的法院系统？”
　　李：“法院系统还是信任的。”
　　笔者：“为什么这么想？”
　　李：“我感觉，正常的情况下，法律还是有用的，有法可依嘛。我感觉大部分法院还是
可以的……当然有部分法官是不好的，但是法院系统还是好的。我认为出问题的法官是因

为个别法官的个人原因致使他走偏了。不能说是法律的系统问题。不能因为一些个人就否

定掉法院系统。”

　　在李看来，法律和法院系统是值得信赖的，他相信大部分法官是尽职尽责的：出问题
的法官是其个人的问题。他指出，不应该因一些 “犯错的个人”就否定掉整个法院系统。

　　他进一步表示：“如果遇到这种情况 （因为法官个人的原因判决不公），我可以去上诉、

申诉……我上诉上去不见得会再碰到这种不好的法官……总之，自己如果是受到了不公平

的对待，我会一直往上申诉。我觉得大部分法官还是可以的，不会遇到几个都是这样不好

的法官。特别是如果你觉得自己确实是被冤枉的，你就一直要坚持……只要你清白，或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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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几年换了领导人，反正总有一天会查清楚的。”

　　高度的普遍支持让李相信，法院系统是公平公正的，大部分法官是值得信赖的。因此，
只要向上申诉，就有很大的概率遇到公正的法官。由此可见，高度的普遍支持是支撑当事

人申诉、上诉的一个重要原因。

四、当事人在特定支持层面的法律意识

　　虽然当事人对司法系统和法律普遍持较高的评价和信赖，但涉及到具体审判法院 （特

定支持）时，又是另一幅图景。在本研究中，过半数的当事人对主审法院和法官评价负面，

质疑其裁判的公平性。在特定支持层面，我国的司法公信力偏低，这主要是因为人们的法

律意识与我国的法律制度之间存在着差异。他们持有一套逻辑自洽的认知，以为法院会按

自己理解的方式运转。但真实的诉讼令他们受到了冲击———他们突然发现法院的运作模式迥

异于自己的预期。

　　值得一提的是，法律意识与司法的矛盾并非我国独有。比如，美国当事人也会误解司
法，但主要表现为他们过高地估计了司法机关的能力。〔５２〕我国的问题则是，当事人面对的

是一套完全陌生、完全迥异于其认知的法律体系。

　　虽然案件类型不同、当事人的背景迥异，但有三种根本性的冲突类型一再出现：当事
人主张以自己 “感知的事实”为基础，但法院裁判的依据是 “法官认定的事实”；当事人将

法官视为 “父母官”，希望其倾向弱势一方，帮助其调查取证，但法院的职能定位已转变为

中立被动的裁判者；当事人认为法院应充分考虑情理道德，但法官裁判的依据是法律规范。

因此，这些 “门外汉”对法院的不信赖，并非因为法律没有足够的力量按照它的逻辑发生

作用 （如现有研究认为的那样），而恰恰因为它正在按照自己的逻辑运作。我国的司法改革

不断解构传统，尝试建立一套更符合国际标准、更加现代化的司法制度。但本研究表明，

这套舶来的制度目前还悬浮于社会生活之上，与民众固有的观念之间存在着十分激烈的冲

突。变革不仅尚未落地生根获得民众的接纳，相反，它很可能正在加深司法制度与我国社

会之间的隔阂。〔５３〕

　　但是，制度的变迁尚不能完全解释当事人为何会产生不信赖感。当事人之所以质疑、
不信任法院，还有另一层因素———我国民众普遍将法官等同于一般政府官员，令他们对法官

存有偏见。正如前文所揭示的，即便当事人对普遍支持抱有较高评价，他们同时也指出，

还存在 “害群之马”。当制度变迁碰到了当事人因移情官场而产生的偏见，两者间发生了微

妙的交互作用，共同促使当事人倒向了对主审法官 （法院）的怀疑和指责。

　　此外，不同于这些 “门外汉”，本研究进一步发现，“入门者”表现出了完全不一样的

特征。“门外汉”更担心法官受到法外因素的影响，怀疑法官暗箱操作，倾向于批评法官徇

私枉法或虚与委蛇。相较之下，“入门者”在诉前便已获悉法院的运作方式，为诉讼做好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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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思达的研究也持此观念。ＳｅｅＳｉｄａＬｉｕ，ＷｉｔｈｏｒＷｉｔｈｏｕｔｔｈｅＬａｗ：ＴｈｅＣｈａｎｇｉｎｇＭｅａｎｉｎｇｏｆＯｒｄｉｎａｒｙＬｅｇａｌＷｏｒｋｉｎ
Ｃｈｉｎａ，１９７９－２００３，载前引 〔１２〕，Ｗｏｏ等编书，第２３４页。



备。这一群体更关注司法机关的审判水平，关注法官的专业能力，其不满也主要针对法官

审判质量欠佳或法律适用错误。

　　以下部分，本文将先分析 “门外汉”，详析其法律意识与现行司法制度之间的三种冲突

类型，阐释它们如何导致受访者不信赖法官。接下来，本文则分析 “入门者”是如何跳出

“门外汉”的思维惯性，表现出不一样的特质。

　　 （一）“门外汉”

　　１．冲突类型一：当事人感知的事实 ＶＳ．法官认定的事实
　　诉讼的本质是一种解决纠纷的方式。关于如何解决才算公平公正，当事人早已形成了
一套标准。他们普遍认为，事实清晰明了，因此，法院应依据他们所感知的事实 〔５４〕来裁

判。〔５５〕不同于他们的认知，法院裁判的依据是法官认定的事实———即那些被证据证实并被

法条涵摄的事实。感知事实和法官认定事实之间的落差是他们不满的首要原因。

　　张 （ＩＮ１５０４２５２）：交通事故受害方，三十多岁，建筑业的临时工。本案中，他起诉肇
事司机和保险公司，要求赔偿９０００元，包括护理费、误工费等。因证据不足，法院只判给
了他３５００元。张很不满。笔者告诉他，判决书上写明的理由是他没有提供任何证据。张听
罢非常生气：“我刚才说了，我的手包扎，不能冲凉，不能做饭。我请了一个老乡来照顾

我。人家一天１００块钱，这个不多吧。我跟法官说了我的情况，法官又不去查……”
　　笔者：“根据判决书，法官认为你没有证据证明这一点。你有医嘱吗？”
　　他 （越来越愤怒）说：“我说这个法院怎么什么都要证据，这个是事实呀！我受伤了，

不能去洗衣服做饭，这是事实，又不是没有这个事实，我编造出这个事实。”对此他反复强

调了好几遍。

　　来法院前，张坚信只要自己所主张的事实是客观的，诉求就一定会得到法院的支持。
他眼里的事实是：（ａ）他因交通事故而双手受伤，生活不能自理，故请了一个老乡来照顾
自己；（ｂ）他支付给该老乡每天１００元的工资，因此，法院应判被告赔偿１５００元的护理费
（１００元／天 ×１５天）。和张的理解不同，法院坚持裁判的依据是其认定的事实。根据相关法
律，要认定护理费，受伤一方需出示医嘱证明伤害严重到需要护理。本案中，张并未提供

医嘱。因此，法官认定的事实是：（ａ）张因交通事故而双手受伤；（ｂ）但伤情并未严重到
需要护理。据此，法官驳回了张关于护理费的诉求。可以看到，法官认定的事实和张所感

知的事实间存在着落差。

　　民事诉讼制度最重要的改革之一是诉讼体制的转变———从 “职权主义”转向 “当事人

主义”，旨在提升当事人的主体地位和限制法官的超职权主义角色。〔５６〕举证责任制度的建

立则是落实这一改革思路的重要举措之一，是我国法律迈向现代化、专业化的重要里程

碑。〔５７〕该制度的设立是为了赋予当事人更大的自主性，也为了提高法院的办案效率以适应

改革开放后的经济结构和经济活动。除此之外，它的意义还在于分离证据收集和审查，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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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需要强调的是，本文并不当然地认为当事人所感知 （或主张）的事实一定是客观真实的。它是否客观真

实并不是本文考虑的重点。本文的目的在于中立地和客观地发现和揭示他们的法律意识。

本文中绝大部分当事人 （８５％）都是初次经历诉讼，他们之所以敢于向法院求助，也正是因为觉得自己的诉
求 “合情合理”。

参见张卫平：《改革开放四十年民事司法改革的变迁》，《中国法律评论》２０１８年第５期，第１１４页以下。
参见傅郁林：《迈向现代化的中国民事诉讼法》，《当代法学》２０１１年第１期，第９页。



而令庭审实质化。〔５８〕

　　虽然该制度获得了理论界的高度赞誉，但透过张的视角，我们却看了一幅完全不同的
景象。在张眼里，法官的裁判方式十分简单粗暴———他未经调查就直接否定了自己讲述的事

实。对张而言，诉讼的过程就是一个迷宫，充斥着复杂的规定和各种专业术语。他显然不

认为举证责任制度更好地保护了自己的权利，因为他根本不知道什么算证据、怎么提交证

据、应该遵循怎样的规则且要证明到什么程度。面对日益复杂和专业化的法律程序，受教

育程度低的他如坠迷雾，寸步难行。他甚至在立案阶段就遇到了麻烦：“我去年 １１月就来
送材料，送一次他 （法院）说不行，送第二次又说不行，我来这里 （立案大厅）起码七、

八次才通过。”

　　虽然法律旨在平等保护双方当事人，给予双方平等的诉讼地位，但很显然，张在与被
告 （保险公司）的对抗中落了下风。他认定，法院之所以否定自己感知的事实，之所以坚

持要他提出证据，是为了袒护被告保险公司 （见以下的对话摘录）。

　　张：“我那个电瓶车也没赔给我……”
　　笔者：“法院认为，原告已经请老乡代为看管，所以电动车丢失不能认定是被告的责
任。判决书上写着，您自己说当时找了个老乡帮您看管。”

　　张 （很生气）：“他法官这时候就可以不要证据了，我说什么就可以？那护理费你怎么

要我拿证据？这明显说明你法官是偏向被告嘛。他这个法院这样搞，他现在全部帮助被

告……肯定是他们 （保险公司）背后和法院有关系。”

　　因为张自认了于己不利的事实，法院直接认定了他关于电瓶车的陈述。自认制度的法
理基础是辩论主义，但是在张眼里，它却被解读为法官故意偏袒强势的一方。他进一步怀

疑被告和法院私下勾结，徇私舞弊。〔５９〕张很清楚大公司与政府间有着密切的关系，因为政

府需要吸引更多投资来发展地方经济。在说出对保险公司和法院的怀疑后，他悄悄补充道：

“那么大的公司，要打个招呼是很容易的事，这种事儿太多了。”

　　张并不是唯一一个因感知事实与法官认定事实之间的落差心生不满从而怀疑法官故意
偏袒对方的当事人。事实上，大量受访者与张类似。孙 （ＩＮ１５０４１６）五十来岁，原经营着
一家小公司。后因生意破产，情妇闹分手索要分手费，两人发生了争执。情妇找人揍了他

一顿。他一怒之下，诉至法院，索要赔偿。但因证据不足，法院最终认定的事实是：情人

并未指使人打伤他。

　　孙对法官的裁判方式很失望。他说：“把人打伤是事实……你作为法官首先是要尊重事
实……法院说这两个人 （打伤他的人）与被告无关。那如果不是她请的，怎么那么巧？

……作为法官，你要调查事实啊！”

　　他刻意强调道：“我认为，他 （法官）很没有公平公正。”在他看来，法官之所以罔顾

（他感知的）事实，是因为被收买，有意偏袒对方。他冷笑了一声：“我是外地人，她是本

地人啦。我怎么不明白，现在的社会……”孙暗示对方是本地人，人脉根基远比他这个外

地人更深厚。多年的经商经历让他深信潜规则和 “关系”的力量。他告诉笔者：“比如，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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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王亚新：《论民事、经济审判方式的改革》，《中国社会科学》１９９４年第１期，第３页以下。
基于同样的理由，张在一个半小时的访谈中也反复控诉了法院对他主张的误工费和交通费的判决。



去派出所要回执很多次 （都没要到）。但如果我找个熟人，请他吃顿饭，立马就给了……我

情妇请的律师是一个女的。她自己跟我情妇说，可以请法官吃饭……”

　　张、孙埋怨法院未按 “感知的事实”判案。而李之所以满意，则因为法官认定的事实

与他感知的事实趋于一致。李 （ＩＮ１５０４２２２）四十岁左右，白领，受过大学本科教育。他的
案情十分简单：２０１５年６月，他的车被追尾。经交警大队处理，被告负全责。李至４Ｓ店修
理，花费９８３６．５元。因对方拒绝赔偿，他起诉到法院。
　　笔者：“您为什么对结果这么满意呢？”
　　李：“因为我觉得事实清楚，判决正是根据事实来判的，谁的责任谁承担，这样就真正
维护了社会上的正常秩序。”

　　李坚持的事实是：（ａ）车被被告追尾；（ｂ）被告负全部责任，应该赔偿；（ｃ）修理费
共９８３６．５元。因为李恰巧保留了所有的收据，所以法官认定的事实与他感知的事实并无区
别。他因此十分满意。

　　但当笔者假设如果因证据不足等原因而致本案的判决并不符合他所感知的事实时，他
明确表示自己会感到失落。

　　李：“如果判决结果是不支持我，或是还要折腾几次，我就会感觉精神上的失落。因为
我明显是受害的一方，但没有得到法院的支持。”

　　笔者：“什么是您心里的公平公正的裁判？”
　　李：“我认为最重要的是把事实呈现了之后，分清各自的责任……从感性来说，事情
（自己感知的事实与法官认定的事实不一致）如果这么发生，我还是很难接受。对老百姓而

言，有些证据是收集不到的。”

　　对法官的访谈也反映出，感知事实与法官认定事实之间的冲突普遍存在。王法官在 Ｓ法
院工作了二十多年，经验丰富。她告诉笔者： “我办过一个医疗事故的案子。当事人很年

轻，生产过程中受到了极大伤害。她对法律的预期很高，但又真的不懂法。她真的觉得自

己是很冤枉的，要求了医药费、护理费、营养费等好几项赔偿，但拿不出多少证据。她当

时跟我说，医院明明侵害了我的利益，你却不支持我，你跟我讲证据，我一个老百姓哪里

懂得那么多。事实上，在民一庭，像她这样的当事人是大多数。”

　　２．冲突类型二：“父母官”ＶＳ．“中立裁判者”
　　导致当事人不满的另一个原因与法官的职业定位有关。在当事人眼里，公平公正的法
官应如 “父母官”，是保护者和帮助者。他们希望法官向自己倾斜，帮助调查取证。但法官

的职业定位是中立的裁判者。在辩论主义层面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

规定》 （法释 〔２００１〕３３号）重构了当事人与法院的证据收集权，法院收集证据成为附苛
刻条件的例外。〔６０〕法官应处于消极和中立的地位。〔６１〕

　　赵 （ＩＮ１５０２３３４）：小包工头，五十岁上下，湖南人。一年前，他在 Ｓ市揽下了某公司
两栋别墅的水电安装工程，谈好工程款 ２３０００千元，但未签订任何合同。当他完成工程催
收款项时，公司负责人秦却以各种理由推诿。赵一怒之下起诉到法院。秦害怕赵起诉，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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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向其示好，劝赵撤诉。他一方面威胁：如若不从，会报复赵；一方面又承诺给赵更多工

程。秦要赵签署一份收据：所拖欠的工程款共 ２０００元，已一次结清。赵照办。然而，秦在
拿到收据后却拒绝给赵工程做。赵感到受骗了，再次起诉，要求被告给付欠款 ２１０００元
（秦已付２０００元）。但因为被告出具了赵签署的收据，法院据此驳回了原告的诉求。
　　赵十分失望。在他看来，获得劳动报酬本是天经地义，如同太阳东升西落，但法院的
裁判却罔顾公平、违背 “公理”。当获悉败诉是因为证据不足时，赵感到很委屈：“证据的

话，我们工程做完了不可能要对方写欠条，我们根本没有足够的证据。”赵是外地小包工

头，十分弱势，几乎没有议价能力。〔６２〕他既没有能力要求公司签署合同，亦没有办法拿到

项目造价表。为了生存，他还必须维护与公司的关系。更为重要的是，他根本不知道什么

算证据、怎么提交证据、要证明到什么程度。他就如同一个不会游泳的人被推进海里，完

全没有能力把控诉讼的过程。

　　因此，赵说： “其实有些证据是需要法院来收集的……法院为什么不去调查清楚呢？
……我们这些弱势群体法律知识是很欠缺的，我们需要法院的帮助。”他对法院的定义是

“帮助者”———应当主动关心弱势群体。他指出，如果法院实在不愿意调查，至少应该给予

指导，教他如何取证、什么才算证据。但和他的观念不同，当事人主义的诉讼模式要求法

官居中裁判，平等地对待两造。“法院一旦干预，主动告知应当如何举证，法院便自动地站

在了当事人的立场，违反了辩论原则和中立立场。”〔６３〕法官基于 “同情心”提供的 “补贴”

可能会破坏当事人诉讼地位的平等，直接导致平等原则被否定。〔６４〕

　　赵丝毫没有意识到从职权主义向当事人主义转变的意义。他既没意识到法官的中立和
被动正是为了实现公平正义，也不认为当事人承担举证责任可以最大限度地发现案件真相。

　　虽然不怀疑法官和对方勾结 （因为标的额太小，被告犯不着为此托关系），他依旧用

“黑暗的”三个字来形容主审法院， “现在想起来，我之前相信法院就是一个错误”。法官

（在他看来法官就是 “官”）的 “中立”和 “被动”被他解读为对百姓权利的漠视，因为这

更符合他对于 “官”的认知。他说：“法官不会主动去帮你调查，不会去帮你争取…… （我

们）习惯了那种官官相护，他们 （当官的）很少会去理解基层老百姓的疾苦……像我们这

些案件，法院因为精力有限，就只会敷衍我们，敷衍了事。”

　　对法官角色的这种理解并非限于受教育程度不高的当事人。事实上，很多受过较好教
育的中产阶级也持类似观点。

　　林 （ＩＮ１５０１４２），典型的中产阶级，三十岁出头，大专文化，被丈夫起诉离婚。她同意
离婚，但要求获得８岁儿子的抚养权，理由是儿子一直由自己抚养。然而，林并未提供任何
证据。相反，男方举证孩子长期跟爷爷奶奶一起生活。此外，虽然林控诉丈夫 “是个无赖

且长期乱搞男女关系”，不适合抚养孩子，但同样地，她没有举出任何证据来证明这一点。

法官依据现有证据将孩子判给了原告。林感到十分气愤，说：“我最不满意的地方是，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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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３〕
〔６４〕

赵所面临的困境是很多农民工都会遭遇的问题，他们往往不具有和甲方谈判的能力。因此，很多农民工都没

有劳动合同。ＳｅｅＸｉｎＨｅｅｔａｌ．，ＡｂｏｖｅｔｈｅＲｏｏｆ，ＢｅｎｅａｔｈｔｈｅＬａｗ：ＰｅｒｃｅｉｖｅｄＪｕｓｔｉｃｅＢｅｈｉｎｄＤｉｓｒｕｐｔｉｖｅＴａｃｔｉｃｓｏｆＭｉｇｒａｎｔ
ＷａｇｅＣｌａｉｍａｎｔｓｉｎＣｈｉｎａ，４７Ｌａｗ＆ＳｏｃｉｅｔｙＲｅｖｉｅｗ７０３（２０１３）．
前引 〔６０〕，张卫平书，第８７页。
参见张卫平：《转换的逻辑———民事诉讼体制转型分析》，法律出版社２００４年版，第３４９页。



根本没有调查清楚这个小孩子平时都不是跟他 （她前夫）父母一起生活的……他根本没有

去取证。我都有清楚告诉他们 （法官）我住在汉高市场 ××栋 ××号。你可以去找周围的
邻居问一下 （小孩子是否和我一起住）……”

　　以上摘录显示，林最大的不满在于法院 “根本没有调查清楚”她所主张的事实。虽然

受过大专教育，林依旧未能理解法官职业的转变。她认为法官会主动调查取证。她的理解

是，如果法官对自己的说法有疑问，可以去问问她的邻居。但和预期不同，法院未经调查

就直接采纳了对方的证据。这令她不仅气愤，而且吃惊。她反复问笔者：“难道法官都不取

证的吗？”

　　来法院前，她也曾咨询过律师，被告知法官不会主动帮她调查取证。即便如此，林依
旧很难接受法官角色的转换。她说：“我真的觉得不公平，很不公平……法官只是走一个公

式化的程序……就像你刚才说的，刑事案件才调查。但是，你要知道，我们是普通老百姓，

我们是弱势群体，我们需要一个人来帮助。我知道，对法院而言，离婚官司是很普通的，

你们当事人提交了证据，我就根据你们的证据来判。但是我觉得，法院的这种观念是不对

的，不应该只重视他们认为该重视的……我之所以闹到庭上来，肯定是遇到了不公平的事

情。结果，你们还要分类，（将这些不公平的事情）分成刑事、民事，只关注那些你们觉得

有价值的。我觉得这种 （审判）是非常形式化的！”

　　类似赵，本案法官的 “消极和中立”也被林解读为明显的不作为———作为 “保护者”

的法官本应对弱势群体施以援手，但他却视自己的案件如草芥，认为不值得耗费精力去调

查。她完全没有认识到审判方式改革是为了更好地保护当事人的权利，实现公平公正。〔６５〕

　　林是外地人，小学教师，其经济能力和社会资源都远不如前夫 （本地人）。后者家境殷

实，且父母还拥有一家公司。因此，林在庭审前便暗暗担心。法官的 “不公正”裁判方式

恰好印证了她的担忧。她隐晦地向笔者表达：“他是本地人，他父母也在这边。你懂的，这

些当官的……”

　　交通事故的原告楚 （ＩＮ１５０４１７４） （中年，公司白领）则更直接地表达了对法官的质

疑。法官对证据的要求被她讽刺为 “有理没钱莫进来”。她说：“（法官）应该去 （调查）。

但是他不去……当官的是非常冷漠的，他们绝对不会去为你们 （老百姓）着想的。（他们要

求）谁主张，谁举证。就好像堂堂衙门朝南开，你什么都没有就莫进来的感觉。”

　　对法官的访谈也显示出，将法官视为帮助者和保护者的理解在当事人中非常普遍。民
一庭的周法官是 Ｓ法院的资深法官，她说：“当事人以为把案件交过来就行了。甚至很多当
事人认为你应该指导他。比如，他没有证据，他会说，你又没有告诉我要提供证据。其实

我们是一个中立的裁判机构，我们不应该指导某一方当事人去诉讼……他们希望我们去指

导他们。如果我们不指导，他们不会觉得这是我们的职业规范，而是觉得 （法官）故意不

提供信息给我，向我隐瞒了 （信息）。所以他们对我们的工作也很不理解。”

　　３．冲突类型三：情理 ＶＳ．法律
　　除了上述两对主要矛盾，有些案件中，当事人对法院的指责还源于法律与情理的冲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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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婚案件的原告叶 （ＩＮ１５０１２０４１）四十岁左右，大专学历，和姐姐合伙经营一家私立幼儿
园。类似林，她也希望法官主动介入、提供帮助。但本案中，最令她不满的是法官 “罔顾

情理道德”。

　　她要求多分财产，因为从道德的角度而言，丈夫是过错方———嗜赌成性 （炒股、赌球、

打麻将），不仅赔光储蓄，还令家庭陷入了旧债未清新债又起的困境。为躲避黑社会上门讨

债，她甚至带着女儿搬离了住所。她希望法院能不分或少分给前夫财产。赵说：“离婚嘛我

们都要分清楚谁过错大，是不是？……到底谁错得多，谁错得少，那肯定是要了解的啦，

否则还怎么判啊……过错情节严重的肯定要少判点财产……”

　　不同于叶的预期，法官平均分割了两人共有的婚房。判决的依据是：据婚姻法第 ４７
条，仅五种情况下一方才能多分财产。叶的前夫并未隐藏、转移、变卖、毁损夫妻财产，

也未伪造债务企图侵占另一方财产。此外，虽然叶在精神和经济上深受丈夫过错的折磨，

但她并无主张损害赔偿的法定权利。因为婚姻法第４６条所规定的情形中并不包括赌博。〔６６〕

法官据此认为，该房产是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所购，属共同财产，所以应平均分割。

　　很明显，叶所主张的裁判标准 （情理）与我国的法律规定之间存在明显的差异。在叶

看来，赌博极不道德、伤害家人，故法官在裁判时应充分考虑到男方的这一过错： “起码

（裁判应）表现出，你错了，就得负责任。”我国婚姻法虽然也规定过错行为应受到惩罚，

但对 “过错”的界定却不同于叶。在立法层面，赌博尚未被纳入 “过错”的范畴。

　　叶对法官十分失望，说：“我看不到公平……我跟你说，他诉讼的过程没有体现公平这
一块。”当问及原因时，叶指责法官罔顾情理道德，审判形式主义，说：“我一开始很相信

法官的，我以为会像包青天一样的，呈堂，问得清清楚楚，然后他会非常用心地去了解事

情的经过……然后再来作评判的，但是他不是，他不了解详细的经过，甚至不去了解。”

　　她虽然也聘请了律师，但因费用菲薄 （两万），律师仅简单准备了诉讼材料，并未为她

答疑解惑。因此，即便已经经历了完整的诉讼程序，她依旧不明白法官判决的依据是什么。

由于缺乏权威解说，叶不得不自己揣摩。她怀疑法官对自己有偏见，说：“我一直在想，他

是个男法官，是不是站在男人的立场去考虑呀？”

　　法律与情理的冲突并非个案。事实上，不少当事人都有类似叶的经历。离婚案件的被
告钟 （ＩＮ１５０１３４０）十分不满法官将孩子的抚养权判给了前妻。他抱怨法官罔顾情理，说：
“我多次向法官强调她 （妻子）不诚实，会对孩子的成长造成不良影响……但每当我说到这

里的时候，法官就会打断我说，那些都不重要。这里不是讲大道理的地方。我反问他，如果

法院不是讲道理的地方，你法院有什么存在的意义，法院本来就是给老百姓讲理的地方。这是

我最不满意的地方，每当我讲到最重要的道理的时候，法官就说，那些都不重要。”在钟的观

念里，法院存在的意义就是为老百姓提供一个 “讲道理”的地方。但令钟失望的是，法官并

不关心他的 “道理”。当他在庭审中费力陈述时，法官甚至不愿去了解他的指控是否为真。

　　 （二）“入门者”

　　法律意识并非一潭死水。在外力作用下，它会发生变化。本研究发现，极少数 （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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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６〕 我国婚姻法 （２００１年）第４６条明确规定了无过错方有权请求损害赔偿的四种情形：重婚、与他人同居、实
施家庭暴力、虐待遗弃家庭成员。



７％）有社会资源 （后文简称为 “圈子”）的当事人表现出了不一样的特征。通过 “圈子”，

他们获得了法律知识，对法院的角色及诉讼程序有着更符合现实的认知。更为重要的是，

通过 “圈子”的帮助，他们对诉讼有了一定的掌控力———能真正参与到诉讼中，利用制度

给予的机会和权利来维护自己的利益。这令他们体会到变革带来的益处，进而接纳移植的法

律。换言之，从 “门外汉”到 “入门者”的转变，不仅因为 “知情 （法）”，还在于 “受益”。

　　１．从 “门外汉”到 “入门者”的转变

　　王 （ＩＮ１５０２９１）是十分典型的依靠 “圈子”完成转变的当事人。他已到不惑之年，受

教育程度不高，从外地移居到 Ｓ市。多年前，他曾经历过一次诉讼。他伤了脚踝，但医院给
他的接骨板是别的病人用过的。他起诉要求赔偿，但败诉了。

　　之后，他结识了一群职业打假人。他们分散在 Ｇ省各地，专门寻找有问题的商品，然
后起诉索赔。这个小圈子联系密切，互通有无，一起讨论案情，分享诉讼技巧。他笑称，

入圈后学到很多法律知识，也终于明白了法院的职业定位。他说：“法院是个中立的机关，

它不会告诉你怎么去维权……对法院而言，你不懂，它不会告诉你怎么去做。”这些知识令

王重新审视最初的那场诉讼，说： “那时候我只知道去讲理，不知道去讲法。认为自己有

理，就非得去打官司。”

　　除了学到知识外，王更大的收获是学会了如何掌控程序。在他参与的大多数案件中，
对方都是企业。受教育程度不高的他原本应像张、赵、林那样处于弱势地位，但 “圈子”

的帮助令他看到了战胜强大对手的可能性。他一步步学习，学会了如何与法官交流。他说：

“有法官告诉我，之前你说的话我都听不懂，现在我终于能听懂了。有很多维权的人，法官

越听不懂，他反而越说。时间长了，精神都会不正常了。”

　　他不再被动等待法院的调查，相反，他很珍惜法律给予的 “自主性”，学会利用之。比

如，他能巧妙利用监管部门来获取证据。他教笔者： “如果监管部门鉴定它 （商品）不合

格，你再到法院就不会认定它合格……拿到那个铁的证明之后，再来起诉。”他逐渐对诉讼

有了掌控力，甚至学会了如何说服法官。他说：“对这类案件而言，最重要的是能够找到一

个已经生效的判决。你把这个判决交给法官，他就照葫芦画瓢。”他很骄傲地告诉笔者：

“目前，基本上各种类型的判决书都可以在我们的圈内找到。”

　　 “脱胎换骨”后的他也不再执着于 “道理”。相反，他将法律烂熟于心。在访谈中，主

审法官打来电话。接起电话，他丝毫没有纠缠于 “有理无理”，而是单刀直入地告诉对方：

“你看一下合同法第１２２条。根据合同法第１２２条，买卖合同和产品责任现在都可以了。我
这种案子，相关的判决也都有了……”

　　王完成了从 “抵触法律”到 “利用法律”〔６７〕的转变。他不再是 “弱者”。相反，他站

到了与对方平等的地位上，真正享受了制度带来的红利，这令他体会到制度的优点。后者

在他眼里有了权威性。访谈中，他多次称赞诉讼是解决纠纷最公平、有效的方式。

　　除了从 “同行”处获得帮助外，更常见的是从亲戚朋友处寻到支持。招 （ＩＮ１５０２３０１）
三十出头，本地人，有间老房子。旧城改造拆迁的时候他找了专门的测量公司，测出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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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的实际面积比房产证多了约１０平米。负责拆迁安置的房地产公司不得不多赔偿了他们家

１０平米的拆迁费。但不久，该公司将其诉至法院，要求返还不当得利。

　　招本科毕业，有些学法律的朋友。诉前，他特意花了两天时间来学习。通过交流，招

理解了法官仅仅扮演中立裁判者的角色，证据需要当事人来提交。他说：“（打官司时）很

多东西都需要举证。有些权益如果要捍卫的话，真的是要保留一些证据。”此外，他也懂了

法官裁判的主要依据是法律，所以积极查找有利于自己的法条。更重要的是，朋友们教会

了他如何利用诉讼制度保护自己的利益。招说：“他们教我如何举证，怎么去证明我是有道

理的……我举了很多证据，已经充分过头了。”

　　因为招证据充分，法院最后驳回了对方的诉讼请求。这令他看到了举证责任制度的优

点。他说：“我当然希望结果最好是能够跟真实的情况 （自己感知的事实）相符合啦。但

是，这个也是很难做到的……有些东西你不举证，法院也不知道是不是真的呀。这就是弊

端。但这也是优点。优点就是你只要举出证据就可以了。”

　　作为被告的招还意识到，法官对证据的坚持其实有利于保护自己的利益。他说：“比如

对方说我欠他钱，法官会说你得给证据呀。如果他举不出证据，就是在胡说八道。法官这

样坚持证据也是捍卫了被告的利益。”因此，虽微感无奈，招依旧乐于接纳当下的诉讼制

度，认为其不仅合理而且公正。

　　此外，个别当事人还从长期合作或精心挑选的律师处获得了帮助。例如，三十出头的

钱 （ＩＮ１５０２７０３）是某大型国企的员工，被房东诉至法院。钱在诉前请教了公司的法律顾

问，获得了专业指导，能更自如地面对诉讼。

　　王、招、钱等人最大的共性是既 “知情 （法）”又 “受益”。如果仅仅 “知情 （法）”，

还不足以令其彻底改变。譬如林，即便诉前已被律师告知法官将保持中立，不会主动调查

取证，她依旧抵制、斥责法官角色的转变。因为，势单力薄的她根本无力行使制度给予的

种种权利。在这一意义上，她不仅未 “受益”，还因此而 “失利”。她不仅没能享受到当事

人主义模式带来的种种好处，相反，还失去了职权主义模式下获得法官帮助的机会 （虽然

这种帮助备受学者诟病）。

　　值得一提的是，“圈子”给予的帮助非普通律师所能提供。本研究发现，不少律师对当

事人很敷衍，因为诉讼费普遍很低 （大多为五千，极少数上万），所以律师们对此类案件很

不上心。前述提及的离婚案件原告叶 （ＩＮ１５０１２０４１）付了两万，但律师依旧十分懈怠，未

给予任何实质性的帮助。她告诉笔者： “律师对我的帮助不大，就写了上诉状 （当事人原

话），然后出庭陪我坐了一下就两万块……可能太忙了吧，不认真对待你的案件。”因此，

即便案件已审结，叶对诉讼程序依旧一头雾水。花费了两万尚且换得如此待遇，遑论其他。

　　２．“入门者”对法院的评价

　　不同于 “门外汉”，“入门者”不再关注 “情理 （道德）”，也不在意法官是否帮自己调

查取证。相反，他们的注意力定焦到了法官的审判能力和审判质量上———关注证据的认定、

法律的规定以及法官对法律条文的解读和适用。此时，他们不再纠结于自己所感知的事实，

更能接受因证据不足而导致的败诉。他们对法官的质疑直指审判能力和审判质量，在乎法

官是否做到依法审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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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大舅子 （某著名大学法学院副教授）帮助下打官司的韩 （ＩＮ１５０２７０９）提供了一个典

型的例子。韩是事业单位员工，中年人。他将公交公司告上法庭，因为司机的不当操作令

其父亲 （乘客）受了伤。大舅子的协助至关重要。在他的帮助下，韩深度参与了诉讼。他

不仅熟悉法律程序，甚至准确说出了 “请求权竞合”这个相当专业的术语。

　　即便如此，韩依旧输了。他指责法官裁判不公正，但理由迥异于林、张。他认为法官

业务素养太差，说：“这就是一个错误的裁判。我们选择了运输合同纠纷，还特别要求按照

消法 （消费者权益保护法）来判决……你知道，我的律师是很专业的，他不是一般的律师。

开庭前，他告诉我，我们肯定是胜诉的。但是，法官的专业知识太差……他适用合同法，

但是没有适用消法……事实上，我们这个案子是非常明确的，因为在裁判文书网上有很多

案例，都是按照消法来判决的。”

　　在一个多小时的访谈里，韩一直滔滔不绝于自己对法律的理解及裁判文书网上的相似

判决。他没有浪费丝毫精力在所谓的 “感知的事实”和 “情理”上。自起诉之日起，他就

很清楚，诉讼的基础是法律，权利产生于法条。此外，虽然输了，韩依旧称赞这种诉讼模

式，他表示：“下次再有纠纷，我还是选择通过诉讼解决。因为法律是最强大的武器。”他

的不满和指责只针对主审法官，且只针对其审判能力，质疑其法律适用有误。访谈结束时，

他告诉笔者一定会上诉。他相信二审定会纠正这个错判。

　　职业打假人王对法官的质疑也定格于审判质量。不同于张、赵等人，王并不疑心法官

徇私枉法，因为 “法官判案，说心里话，是很谨慎 （他用了重音强调）的。他们现在都很

在乎这些案子。除非是潜规则……但潜规则是很少的。一般不会。现在即使对方是大企业，

也很少见了……法官不会去故意偏袒一方当事人，特别在我们这种非常普通的案件中。”

　　相反，他更关心法官的业务能力。他告诉笔者，自己最介意同案不同判。他说：“Ｇ市

和 Ｓ市两个情节完全一样的案件，但法院判决就不一样。”他希望法院能进一步提高审判水

平，让法官更专业：“我觉得，法院如果能让某些法官专门负责某类案件可能会更好些。做

什么都讲究个专业。比如，Ｇ市有一组法官是专门审理消费者维权的，就很专业，比我们更

专业。但普通法官就差很多。”

　　王的另一个特点是：更能接受因为证据不足而导致的败诉。他告诉笔者：“我上次 （的

诉讼），我知道我没有足够的证据。那次诉讼虽然没得到满意的结果，但是我觉得不能怪别

人 （法官），只能怪自己水平不行。”

　　类似王，前面提到的某大型国企员工钱也丝毫没有纠缠于 “自己感知的事实”或 “情

理”。钱在诉前专门请教了自己公司的法律顾问，获得了很多专业指导。他很清楚证据需要

当事人自己收集、提交，法院的职责是保持中立、被动裁判。在一个小时的访谈里，钱丝

毫未提及 “父母官”或者 “保护者”等字眼。相反，他最在乎法官是否依法裁判。如若裁

判结果与预期相悖，他会先研究法律，看看是自己的原因，还是法官裁判错误。如果裁判

错误，他会上诉，因为相信上诉法院的水平更高。但如果是自己的问题，他会接受裁判。

在本案中，虽然对判决颇感无奈，钱依旧相信法官的裁判方式是公平、公正的。他说：“我

相信今天拿到这样的判决书，从各方面来讲，法官还是站在了中立的这一面。因为实际上

对方提供的证据对我来说是不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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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当事人法律意识的生成及演变逻辑

　　在这一部分，笔者拟结合上述发现与现有理论来分别讨论 “门外汉”和 “入门者”的

法律意识的演变。

　　 （一）“门外汉”的法律意识的生成逻辑

　　不同于高敏笔下的 “小专家”，本文样本中的绝大多数当事人都还只是 “门外汉”。即

便经历了完整的诉讼程序，他们依旧 “不知法”。他们对法院的不信赖并非因为法律没有足

够的力量按照其逻辑运行 （如同大多数学者所认为的那样），相反，恰恰因为法律正在遵照

既定的轨道运转。

　　他们怀着对法的崇敬 （类似于尤伊克和西贝尔笔下的 “崇敬法律”）进入法院，却发现

法院的运作方式迥异于预期。因 “不知法”，故他们自己的法律意识 （后文称 “民间观

念”）自始至终居于主导地位；相反，国家的法制理念 （后文称 “官方观念”）在竞争中落

了下风。当人们自持 “民间观念”并以此为基准时，法院的裁判方式在他们眼里就会显得

颇为 “扭曲”。

　　按照心理学理论，这种认知 （预期）与现实间的落差会激发其内心的寻因过程 （ａｔｔｒｉ
ｂｕｔｉｏｎａｌｐｒｏｃｅｓｓ），促使他们探究造成落差的原因。〔６８〕他们需要解释法院为何执意使用如此
“扭曲”的裁判方式。此时，有三种最可能的解释 （参见图１中民间观念方框内的三个小长
方形）：（１）法律制度———法律制度 “扭曲”；（２）制度的执行者———法官受到法外因素的
影响，“扭曲”了良法；（３）制度及制度的执行者———即司法制度有缺陷，而法官也没有忠
于职守。

图１　当事人法律意识的演变示意图

　　鉴于他们将法官等同于政府官僚，并未视之为独立的专业人员，他们移情官场而产生
的偏见势必会影响到他们对法官的解读和评判。本研究表明，在这三种解释中，他们最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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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倒向第二种，因为这正好契合了他们对官场的认知 （这种认知可能是风闻，也可能是亲

身的经验）———当官的漠视百姓，不知民间疾苦；基层总有 “害群之马”贪污受贿、徇私

枉法。一方面，因为缺乏外力的介入引导，当事人暂且意识不到法官的所作所为只是顺应

了职业化改革的要求；另一方面，当前的审判方式却又恰好 “印证了”人们的怀疑。在他

们看来，“被动”“中立”的做派像极了政府官员的怠政。因此，法官不调查取证顺理成章

地被解读为 “不重视我的案件，认为我的案件没有价值”（林 ＩＮ１５０１４２），或被解读为 “法

院偏执、敷衍了事” （赵 ＩＮ１５０２３３４），或为 “冷漠，不为老百姓着想” （楚 ＩＮ１５０４１７４）；
而法官对证据的坚持则被解读为偏袒自己的对手 （张 ＩＮ１５０４２５２）。这种解读进一步加深了
他们对法官的不满。尤其当他们认为败诉是因为法官受到法外因素的影响，故意偏袒对方、

冷漠怠政时，受伤感会加重，最后演变为对法官本人的质疑甚至仇恨。

　　他们之所以不选择第一种和第三种解释，则是因为普遍支持属于深层次的意识形态，
本质稳定，不会轻易改变。〔６９〕更重要的是，从对单个事件的质疑发展到对整个制度的质疑

是一个认识逐步深化的过程———如同上楼梯，逐级递增，慢慢深入。〔７０〕因此，大多数当事

人的认知暂时无法深入到法律制度层面。他们认识不到制度层面的问题，意识不到败诉的

根本原因在于我国移植了一套不同于民众认知的法律制度。当他们对制度本身持好感和信

赖时，相应地，可供他们归责的对象就只剩下主审法官和法院。

　　从以上分析也可以看到，普遍支持和特定支持间存在着此消彼长的关系———普遍支持越
高，越容易加重对特定支持的贬损。

　　总之，“门外汉”不信赖法院之根源在于其法律意识与司法制度之间存在着巨大的冲突
和矛盾。我国之所以建立现代化司法程序，是为了 “通过程序吸收当事人对程序结果的不

满，使其程序结果为当事人所接受”。〔７１〕但某些情形下却事与愿违，“现代化的程序”不仅

未吸收不满，反而导致了不满。在本研究中，那些失去公信力的法官并未徇私枉法，案件

也并非冤假错案。法官们遵守了职业化的要求，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作出裁判，

却依旧遭到了当事人的质疑和指责。

　　 （二）从 “门外汉”到 “入门者”的演变逻辑：知情 （法）受益

　　由于 “门外汉”不信赖法院的根源在于其法律意识与司法制度之间的冲突，因此我国

目前采取的提升司法公信力的举措 （如选拔优秀者进入司法队伍、提升法官的职业素质和

审判能力等）无助于提升他们对法院的信赖感。因为导致他们不满的恰恰是这套职业化的

体系。唯有当 “本土”与 “外来”间的冲突缓解时，法官的裁判方式才不会成为众矢之的。

这一点也获得了 “入门者”案例的支持。我们看到，一旦当事人接受了 “官方观念”，他们

对于法官行事做派的指责会大大降低。他们不再要求法官帮助调查取证，更能接受因为证

据不足而导致的败诉。他们会积极查找法律依据，不再耗神于 “情理”。此时，他们对诉讼

的解读、评判将限定于法律体制内，最在乎的是法院裁判是否真正遵从了法律规定 （参见

图１中的官方观念方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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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么，在何种条件下，人们会接受 “官方观念”而放弃 “民间观念”呢？或者，我们

应该先问：人们为什么表现出对 “官方观念”的抵制 （如林、赵等人）？本研究发现，他们

之所以抵制，除了观念上的差异，更因为这套制度在实践中造成了当事人之间的失衡。我

国的民事诉讼改革旨在给予双方平等地位，保护两造的权利。但实践中，它有时却造成了

完全相反的状况。譬如，改革希望给予当事人更大的自主性，令其发挥主导作用。但常常

被忽略的是，“自治”不仅是权利，也意味着更多的责任。改革之后，起诉、应诉、举证等

责任都需要当事人一力承担，法院不再提供帮助。在这样的体制下，诉讼能力不足的当事

人 （如赵、林）明显处于弱势：他们虽被赋予权利，却全无行使权利之才干；被课以责任，

却毫无承担责任之能力。这种失衡是当事人抵制 “官方观念”的结构性原因。

　　而 “入门者”案例则显示，他们完成从 “门外汉”到 “入门者”转变的关键在于 “知

情 （法）受益”。在 “圈子”的帮助下，当事人获得了法律知识，了解了法院的运作模式。

但更重要的是，他们得以从制度中真正获益，从而看到了它的价值。因此，“知情”与 “受

益”缺一不可，共同作用，促成了当事人观念的转变。一旦人们对诉讼有了掌控感 （自己

独立掌控或是在朋友、律师的帮助下掌控），与对手真正处于平等的地位时，他们就会因为

体会到 （或意识到）制度的益处而慢慢改变观念，从而逐渐接受这套陌生的制度。因此，

普法宣传只是第一步。传播法律知识、纠正人们对法律的误读固然重要，但观念的改变不

仅仅始于新的知识，更重要的是人们真正相信制度确实能保障权益，确实能实现公平正义。

　　而一旦完成从 “门外汉”到 “入门者”的转变，其对法官的质疑便有望在体制内部化

解。上诉、再审便是有效化解其不满的途径。若 Ｓ法院的法官裁判果真有误，上级法院极可
能予以纠正。若当事人自己误读了法律，两级法院同样的判决也会促使其重新省视自己的

观点，毕竟当事人普遍认为中院的审判能力更高。此外，立法的缺陷以及同案不同判等问

题都有望通过不断提升立法、司法水平来解决。总之，随着法官素质的提升，随着司法愈

发规范、透明以及案件审理质量日渐趋好，“入门者”对司法的信赖度也有望越来越高。

　　但是，上述措施恐不能有效提升 “门外汉”的信赖度，因为他们的不满恰恰源于这套

职业化的法律系统。这也解答了本文开篇提出的的问题：为何近年来司法水平不断提高、

审判质量不断趋好，但司法公信力却未得到相应提高。因此，当我们意图提升民众对司法

的信赖时，需首先问一个问题：提升谁对司法的信赖？事实上，人民群众这一概念过于宽

泛，它忽略了群体间的差异。它至少下辖了 “门外汉”和 “入门者”两个群体。这两个群

体的法律意识差异极大，只有分别对待，施以不同的策略和措施，方能做到对症下药。

六、启示与建议

　　通过深度访谈，本研究发现，在普通民事诉讼中，很多当事人没有 “感受到”主审法

官 （法院）的公平正义，他们在特定支持层面的信任有所下降。但本研究也发现，其不满

仅针对主审法官或诉讼法院 （限于特定支持层面），尚未波及普遍支持层面 （对法院系统和

司法制度仍然信赖）。

　　这不意味着我们可以高枕无忧，因为负面情绪可能逐渐累积，最后侵蚀普遍支持。如
伊斯顿所言，不满首先是针对具体的当权者，但它会继续演变。“特别是，如果这些不满一

而再、再而三地产生，输出方面却依然没有什么改进，那么不满就不可能不转向制度规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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甚至政治共同体。”〔７２〕因此，如果人们在诉讼中一再受挫，始终得不到期盼的公平公正，

其不满就可能不断加深，最终侵蚀对法院系统和司法体制的信赖。〔７３〕

　　要应对这一挑战，关键是要纠正司法制度的供给与民众需求之间的错位。司法系统作
为一种政治系统，〔７４〕需要适应并积极回应身处的环境，唯此方能维持稳定和持久。环境通

过 “需求”与 “支持”来对政治系统施压；同时，政治系统也会通过当权者的决策和行为

来回应和影响环境。〔７５〕如果 “供给”不恰当，未能满足系统内成员的 “需求”，就会损害

对系统的 “支持”。〔７６〕当前，我国的司法公信力遭遇挑战，当事人未能 “感受到公平正

义”，正是因为人民群众的司法需求与法院的司法供给之间存在着错位与失衡。

　　鉴于 “入门者”与 “门外汉”的需求不同，本文分别提出对策建议。对于 “入门者”，

供给与需求之间也会存在错位与失衡。但这类当事人已经接纳了国家法治观念，故其法律

意识与司法系统属于同一认知体系，是系统内的矛盾。这类当事人的需求主要是：法官正

确适用法律，同案同判，法律能按照自己的逻辑运转。建设优秀法官队伍、提升审判质量、

完善司法制度等改革，将有望满足 “入门者”的这一需求。

　　真正棘手的是如何化解 “门外汉”的不满。对这一群体而言，需求与供给的冲突尤为

激烈，其本质是两套不同的认知体系、两种迥异的公平正义观念之间的冲突。这种矛盾不

化解，需求与供给的结构性失衡就将长期存在。前文已经揭明，完成从 “门外汉”到 “入

门者”的转变，关键在于 “知情 （法）受益”，但这并非易事，需要全局性的眼光。

　　第一步是令其 “知法”———普及这套移植的法律，培养民众对其的尊重和理解。我国

虽然重视法制宣传，却往往不得要领，重实体而轻程序。这或许因为，在法律职业者眼里，

法官消极中立、“谁主张、谁举证”等观念已是 “常识”，毋需普及。但本研究揭示，绊倒

“门外汉”的恰恰是这些 “常识性”的制度。因此，普法工作的第一步是真正深入群众，了

解普法的 “对象”，了解他们的误区和盲区。如此方能有的放矢、对症下药。

　　普法之外，还需要第二步———令其 “受益”，相信司法改革提供了一种更好的制度，更

能实现公平正义。就具体措施而言，应该着力完善辅助制度，帮助当事人真正实现诉讼主

体的地位。例如，应重视律师制度的建设。我国的执业律师数量虽然逐年攀升，但律师资

源主要集中在标的额较大、收费较高的商事案件中。民事案件的当事人所能接触到的律师

的业务能力普遍较弱，职业态度堪忧。在这种情况下，普通老百姓很难获得切实有效的帮

助，诉讼实际上成了强者的舞台。此外，还应该整顿、规范法律援助制度。当下，法律援

助工作流于表面，被指定的援助律师往往不愿亲力亲为，通常交由助理代理，且一个助理

常常负责多个案件，分身乏术。当事人从援助律师处获得的帮助十分有限。

　　此外，我国的诉讼制度也亟需完善。既然要求当事人在诉讼中发挥主导作用，就应该
为其配备相应的保障措施。普通老百姓举证困难，除了因为不熟悉法律外，也因为缺乏调

取证据的手段和途径。“感知的事实”和 “法官认定的事实”之间的差异就常常源于当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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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引 〔１４〕，伊斯顿书，第２２０页。
参见前引 〔３７〕，ＪｉｅＣｈｅｎ书，第５４页以下。
政治系统区别于其他社会系统的特征是：能够为社会分配价值；能使大多数成员把这种分配作为义务予以接

受。参见前引 〔１４〕，伊斯顿书，第２２页。
同上书，第２５页以下。
同上书，第５２页。



的举证不能。《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修改 〈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的决定》 （法释

〔２０１９〕１９号）通过制度完善，提升当事人的证据收集能力，〔７７〕本研究从实证层面肯定了
最高人民法院当下证据制度改革的重要意义。

　　除了改变 “门外汉”的观念外，也可以考虑通过改变司法制度的 “供给”，令其更契合

民众的公平正义观念。譬如，当下所热议的案件分流是个很好的制度切入点。商事案件的

两造多为 “入门者”，更能适应当下由当事人主导的诉讼模式，但普通民事案件的当事人多

为 “门外汉”。因此，可以考虑在民事案件的审理中有条件地突破当事人主义的诉讼模式，

采用更灵活的程序，探索法官与当事人互动的最佳平衡点。在实体法的立法层面，也应将

民间的习惯、道德以及文化传统等一并纳入考量。

　　总之，供给与需求的错位，是摆在我国司法机关面前的一大挑战。我们无法回避，只
能直面。本文对此进行了初步的探讨和研究，并给出了对策建议。未来的研究可以继续沿

着 “对法的需求”这一路径，围绕 “努力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都能感受到公平

正义”这一司法工作目标，展开更深入的调研和探讨。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ａｌｌｅｇａｌ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ｆｏｃｕｓｅｓｏｎｔｈｅ“ｓｕｐｐｌｙｓｉｄｅｏｆｌａｗ”，ａｎｄｅｎｄｅａｖｏｒｓｔｏｆｏｒｍｕｌａｔｅ
ｇｏｏｄｌａｗｓａｎｄｅｓｔａｂｌｉｓｈｂｅｔｔｅｒｌｅｇａｌ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ｓ．Ｂａｓｅｄｏｎｔｈｅ“ｓｕｐｐｏｒｔｔｈｅｏｒｙ”ａｎｄｔｈｅ“ｌｅｇａｌｃｏｎ
ｓｃｉｏｕｓｎｅｓｓｔｈｅｏｒｙ，”ｔｈｉｓａｒｔｉｃｌｅｔｕｒｎｓｔｏｔｈｅ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ｏｆｔｈｅ“ｄｅｍａｎｄｓｉｄｅｏｆｌａｗ”．Ｔｈｒｏｕｇｈｔｈｅｉｎ
ｔｅｒｖｉｅｗｓｏｆ１４２ｌｉｔｉｇａｎｔｓｏｆｆｏｕｒｃｏｍｍｏｎｔｙｐｅｓｏｆｃｉｖｉｌｄｉｓｐｕｔｅｓ，ｔｈｉｓａｒｔｉｃｌｅｓｈｏｗｓｔｈａｔｌｉｔｉｇａｎｔｓ’ｃｏｎｆｉ
ｄｅｎｃｅｉｎｔｈｅｌｅｇａｌｓｙｓｔｅｍｃｏｎｓｉｓｔｓｏｆｔｗｏｄｉｍｅｎｓｉｏｎｓ，ｔｈａｔｉｓ，ｓｐｅｃｉｆｉｃｓｕｐｐｏｒｔａｎｄｄｉｆｆｕｓｅｓｕｐｐｏｒｔ．
Ｎｅｇａｔｉｖｅｔｒｉａｌｅｘｐｅｒｉｅｎｃｅｏｎｌｙｃｏｒｒｏｄｅｓｔｈｅｉｒｆａｉｔｈｉｎｔｈｅｕｎｄｅｒｔｏｏｋｊｕｄｇｅａｎｄｔｈｅｃｏｕｒｔ，ｗｈｉｃｈｉｓｓｐｅ
ｃｉｆｉｃｓｕｐｐｏｒｔ．Ｓｕｃｈｎｅｇａｔｉｖｅｔｒｉａｌｅｘｐｅｒｉｅｎｃｅ，ｈｏｗｅｖｅｒ，ｈａｓｎｏｔｗｅａｋｅｎｔｈｅｉｒｄｉｆｆｕｓｅｓｕｐｐｏｒｔ，ｎａｍｅｌｙ
ｔｈｅｉｒｆａｉｔｈｉｎｔｈｅｃｏｕｒｔｓｙｓｔｅｍａｎｄｔｈｅｊｕｄｉｃｉａｌ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Ｔｈｉｓａｒｔｉｃｌｅｆｕｒｔｈｅｒｃａｔｅｇｏｒｉｚｅｓｌｉｔｉｇａｎｔｓｉｎｔｏ
“ｌａｙｍｅｎ”ａｎｄ“ａｄｅｐｔｓ”，ｔｈｅｆｏｒｍｅｒ’ｓｄｉｓｔｒｕｓｔｉｎｔｈｅｃｏｕｒｔ（ｏｒｔｈｅｕｎｄｅｒｔｏｏｋｊｕｄｇｅ）ｓｔｅｍｓｆｒｏｍｔｈｅ
ｓｈａｒｐｔｅｎｓｉｏｎｂｅｔｗｅｅｎｔｈｅｉｒｌｅｇａｌｃｏｎｓｃｉｏｕｓｎｅｓｓａｎｄｔｈｅｆｏｒｍａｌｌｅｇａｌ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Ｂｙｃｏｎｔｒａｓｔ，ｔｈｅｌａｔ
ｔｅｒ’ｓｌｅｇａｌｃｏｎｓｃｉｏｕｓｎｅｓｓｉｓｃｏｎｆｉｎｅｄｔｏｔｈｅｆｏｒｍａｌｌｅｇａｌｓｙｓｔｅｍａｎｄｍｅｒｅｌｙｃｏｎｃｅｒｎｓｔｈｅｑｕａｌｉｔｙｏｆｔｈｅ
ｔｒｉａｌ．Ｔｈｕｓ，ｗｉｔｈｔｈｅｉｍｐｒｏｖｅｍｅｎｔｏｆｔｈｅｊｕｄｉｃｉａｌｓｙｓｔｅｍ，ｔｈｅａｄｅｐｔｓ’ｆａｉｔｈｉｎｔｈｅｊｕｄｉｃｉａｒｙｐｒｏｂａｂｌｙ
ｗｏｕｌｄｂｅｅｎｈａｎｃｅｄ．Ｈｏｗｅｖｅｒ，ｔｈｅｌａｙｍｅｎｓｈｏｕｌｄｂｅｆｉｒｓｔｌｙ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ｍｅｄｉｎｔｏａｄｅｐｔｓｔｈｒｏｕｇｈ“ｔｈｅｉｎ
ｆｏｒｍｅｄａｎｄｂｅｎｅｆｉｔｅｄｐｒｏｃｅｓｓ”ｂｅｆｏｒｅｔｈｅｉｒｆａｉｔｈｉｎｔｈｅｊｕｄｉｃｉａｒｙｃａｎｂｅｅｎｈａｎｃｅｄａｌｏｎｇｗｉｔｈｔｈｅｉｍ
ｐｒｏｖｅｍｅｎｔｏｆｔｈｅｊｕｄｉｃｉａｌｓｙｓｔｅｍ．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ｌｅｇａｌｃｏｎｓｃｉｏｕｓｎｅｓｓ，ｊｕｄｉｃｉａｌｃｒｅｄｉｂｉｌｉｔｙ，ｓｐｅｃｉｆｉｃｓｕｐｐｏｒｔ，ｄｉｆｆｕｓｅｓｕｐｐｏｒｔ，ｊｕｄｉｃｉａｌｒｅ
ｆｏｒｍ

·１５·

支持理论下民事诉讼当事人法律意识的实证研究

〔７７〕 最高人民法院完善了 “书证提出命令”制度，以扩展当事人收集证据的途径。参见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修

改 《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的决定〉新闻发布会》，ｈｔｔｐ：／／ｗｗｗ．ｃｏｕｒｔ．ｇｏｖ．ｃｎ／ｚｉｘｕｎ－ｚｈｕａｎｔｉ－
ａＨＲ０ｃＨＭ６Ｌｙ９３ｄ３ｃｕＹ２ｈｐｂｍＦｊｂ３ＶｙｄＣ５ｖｃｍｃｖＹＸＪ０ａＷＮｓＺＳ９ｚｄＷＪｑＺＷＮ０ＺＧＶ０ＹＷｌｓＬ２ｌｋＬ０１６ＱＸｄＯＴＷｌ４ＴＵｌＢＱｋＦＢＰ
Ｔ０ｕｃ２ｈ０ｂＷｗ．ｈｔｍｌ，２０１９年１２月２８日最后访问。


